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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公職律師訓練之建制－ 
英國政府律師之比較分析

摘要

本文先分析目前臺灣律師訓練的問題及現行公務人員訓練制度，若臺灣

決定設立公職律師，公職律師若被定位為公務人員，則公職律師是否須予以

訓練？如何予以訓練？為回答上述問題，本文介紹英國政府律師之訓練及實

習計劃，參酌英國政府律師之設計並比較分析臺灣現況，本文進而提出相關

議題及建議，俾供政策設計之參考。

關鍵字：公職律師、英國政府律師、訓練、實習

劉慧娥＊

 * 考選部科員（Officer, Ministry of Examination）。本論著純屬個人意見，不代表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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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government lawyer 
training system in Taiwan — A 
comparative analysis between 
Taiwan and United Kingdom

Abstract

The author first discusses weaknesses in the training system for lawyers in 
private practice and then analyzes the gaps between private practice lawyer train-
ing system and civil service training system in Taiwan. Considering government 
lawyers would be regarded as civil servants in Taiwan, the author introduces the 
Government Legal Service in United Kingdom as an example to propose issues and 
programs Taiwanese government needs to pay attention to when building govern-
ment lawyer training system in Taiwan. 

Keyword: pubic sector lawyer, government lawyer, Government Legal Service in  

United Kingdom, training, pupillage

Liu, Caroline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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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考試院（考選部）研礙之公職

律師傾向將其定位為公務人員，公務人

員任用資格之取得須成功地完成訓練

（及試用）。另外，研礙中之公職律師之

應考資格為須先具有律師考試及格證

書，唯目前通過專技律師考試筆試者，

即可取得考試及格證書，取得律師考試

及格證書不以成功地完成（職前）訓練

為要件。欲報考公職律師（公務人員高

等考試）者，是否須先成功地完成律師

職前訓練，始得報考公職律師？亦或通

過專技律師考試筆試及格者，即可報考

公職律師，即使其於律師（職前）訓練

時，表現不佳？另外，考取公職律師者

若被定位為公務人員，其是否仍須接受

公務人員訓練？若不需要另外接受訓

練，律師職前訓練是否能符合公職律師

日後於政府機關工作的需要？若公務人

員訓練及律師職前訓練均無法充分符合

公職律師於政府機關工作的特殊需要，

臺灣是否需要特別針對公職律師設計訓

練制度？如何設計？設計時需要考量哪

些相關議題？本文先介紹英國政府律師

之訓練及實習制度，後再分析臺灣現

況，參酌比較二國情形，俾提出相關建

議，供政策設計之參考。

壹　前言

貳　 英國政府律師制度介紹（Government Legal 
Service，GLS）

The Government Legal Service 

（GLS）為一集體名詞，意謂約2,000名

律師分別在約 30個不同政府組織（機

關）中的法律小組（legal teams）中工

作，這些法律小組分散在各個不同的機

關中，這些法律小組共同構成GLS1。

各個政府機關之法律小組的工作性質及

內容有明白詳細的說明 2。62% 的政府

律師為女性 3。私人執業律師著重專才

精神（specialism），GLS政府律師著重

通才（generalism）精神，GLS政府律師

可以在不同機關（部門）的法律小組及

 1 http://www.gls.gov.uk/about-us.html (visited July 9,2012)
 2 http://www.gls.gov.uk/files/Department%20Guide.pdf (retrived August 11,2012)
 3 http://www.gls.gov.uk/our-people.html (visited August 11,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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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專業領域工作，政府的立場為鼓

勵政府律師培養可移轉的技能（transfer-

able skills），俾能接受多元不同的新挑

戰 4；但亦有論者指出，政府律師未來

會朝專才精神方向發展 5。另外，基於

能完整有效地完成某政府機關的政策及

法律案，平均而言，政府律師會被期待

能在某特定機關之法律小組工作至少3

年至4年，後再考慮是否轉任到其他的

政府機關 6。

欲申請成為政府律師者，須 (1)具

備 2：1大學學歷 7（不限於法律學系畢

業生），(2)並須具有律師（solicitor or 

barrister）資格，以及 (3)成功地完成訓

練或實習（training contract/pupillage，

後文進一步說明介紹）或經由Law Soci-

ety或Bar Council核准其可免於接受訓

練或實習 8。

GLS先設定政府律師應具備的關

鍵技能（key skills，或可稱為核心職

能），並依這些標準挑選人才，應徵政

府律師工作者須自己主動證明其具備所

要求的相關能力 9。政府律師的核心職

能（GLS Core Competences）包括下列

數項 10：

一、 法律專業技能（legal professional 

skills）：了解並應用法律。

二、 分析及使（利）用證據（analysis 

and use of evidence）：分析複雜法

律議題、認定（發現）風險、進行

合理判斷。

三、 達成結果（有效地完成工作或任

務）（delivering results）。

四、 策略思考（strategic thinking）：就

其所運作的大環境及系絡進行思考

並了解如何應用各種法律工具達成

目標。

五、 溝通技巧（ c o m m u n i c a t i o n 

skills）：清楚、有效、具有影響力

的溝通能力。

六、 從自我及他人引出（獲得）最好

的狀態（或結果）（getting the best 

from self and others）：具有自覺力

（self-awareness），能利用他人的回

饋不斷地學習及成長，具有人際關

係技巧，能與其他人互相支持及合

作。

七、 服務客戶（委託人）（client care）：

 4 http://www.gls.gov.uk/what-we-offer.html (visited August 11,2012)
 5 http://www.chambersstudent.co.uk/Law/FirmFeature/62960
  http://www.chambersstudent.co.uk/Barrister/FirmFeature/62960 (visited July 10,2012)
 6 http://www.gls.gov.uk/what-we-offer.html (visited August 11,2012)
 7 Upper Second class honors 近似於美國GPA A-/B+(3.33 - 3.67), GPA最高（滿）分為4
  http://www.fulbright.org.uk/study-in-the-usa/postgraduate-study/applying/transcript (visited 

August 11,2012)
 8 http://www.gls.gov.uk/qualified-opps.html (visited August 11,2012)
 9 http://www.gls.gov.uk/qualified-opps.html (visited August 11,2012)
 10 http://www.dwp.gov.uk/docs/lawyers-core-compets.pdf (retrived July 24,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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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客戶（委託人）合作以完成（合

法性）目標並符合客戶（委託人）

需求；在此之客戶乃指政府（Gov-

ernment）（政府為唯一的客戶 11），

更具體言之，政府律師向政策制定

者（policymakers，包括公務員及

機關主管、首長；前述這些人即為

客戶）12提出建議。

八、 工作動機（個人志向、抱負）與其

應徵工作的政府機關（或法律小

組）相符合（motivational f it）。

另外，除了上述的核心職能外，不

同的政府機關會自行額外要求應徵政府

律師工作者具備其他的職能項目，例

如：Department for Work and Pensions 

& Department of Health於其徵人公告

中 13，除了列出上述八個基本核心職能

外，另外又加列了下列六項需要具備的

技能（或經驗）：1.高智能（分析及判斷

力），2.能迅速處理法律的技術面及複

雜事實（議題）的能力，3.針對問題發

現創意解答的能力，4.致力於客戶（委

託人）服務並受到客戶（委託人）信任

的能力，5.良好的溝通技巧，6.能夠在

壓力及時限下工作，並妥當安排工作內

容優先順序 14。

政府律師的工作內容涵蓋國際法、

國內法、公法、私法，主要包括：起草

法案、制定法律、解釋法律、提出法律

或政策建議、訴訟、起訴（政府律師會

參與貪瀆、詐欺、逃漏稅等的起訴或訴

訟過程；政府往往不會在法庭外和解，

故政府律師會協助促進訴訟過程的進

行 15）、規劃政策、提供公共服務、向

政府機關提出建議（使其符合國際法、

條約等）及促進司法行政等。政府機關

會諮詢政府律師關於某項政策是否符合

相關法律規定。政府律師在國會立法過

程中會出席國會之相關會議、協助或主

導國會立法過程、向部會首長簡報並支

持部會首長在國家政策的辯論（及與政

策有關之法律影響及全盤考量）及參與

國際會議協商等等。

新任之資淺律師（低於 2年的專業

工作經驗）以Legal Officer進用，Legal 

Officer若表現良好，12至 24個月後，

才會晋升為Grade 7 Lawyer（正式永久

職位）。另外，具有 2至 5年專業工作

經驗者，大多會被直接任用為Grade 7 

Lawyer16。政府律師的起薪數額視其工

 11 http://www.gls.gov.uk/about-us.html (visited July 24,2012)
 12 http://www.gls.gov.uk/our-people.html (visited August 11,2012)
  http://www.chambersstudent.co.uk/Barrister/FirmFeature/62960 (visited July 24,2012)
 13 http://www.dwp.gov.uk/about-dwp/working-for-dwp/current-vacancies/lawyer-vacancies/ 

(visited July 24,2012) 徵人公告
 14 http://www.dwp.gov.uk/docs/lawyers-vac-notice.pdf (retrived August 4,2012)
 15 http://www.chambersstudent.co.uk/Barrister/FirmFeature/62960 (visited July 11,2012)
 16 http://www.gls.gov.uk/qualified-opps.html (visited August 11,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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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政府機關、工作地點、工作內容

及工作經驗不同而定，後來的薪資則

視其工作表現（每年評估之）。一般而

言，Legal Officer年薪約£35,000元至

£38,000元（折合臺幣約1百60萬元至

1百 70萬元），Grade 7 Lawyer年薪約

£43,000元至£46,000元（折合臺幣約

2百萬元至2百10萬元）17。

各政府機關視其業務需要，自行召

募政府律師（原則上，大部分人仍需要

接受訓練或實習，training contract/pu-

pillage），以下先介紹訓練或實習制度，

俾提供臺灣政府機關訓練、培育及進用

政府律師的參考。

參　 英國政府律師訓練（training）及實習（pupil-
lage）計劃（Legal Trainee Scheme）

Legal Trainee Scheme的目的在於先

針對有意願擔任政府律師工作者提供訓

練或實習，接下來再視其表現及意願，

決定是否正式進用其擔任（正式永久

職）政府律師 18。Legal Trainee Scheme

分別透過二種方式進行：2年的訓練契

約（training contract）或1年實習（pupil-

lage）（後文會進一步說明二者）。Legal 

Trainee Scheme在政府機關的法律小組

中進行（2011年參加訓練或實習者所分

布的機關，請見表一 19。2013/2014年

度訓練或實習機會及參與的政府機關，

請見表二 20），參加訓練或實習者為政

府機關中的法律小組的一員，參與政府

機關的實際業務運作，與政策制定者、

政府首長及主管們互動，並參與立法過

程 21。接受訓練或實習者與（正式）政

府律師共同於政府機關的法律小組中工

作，其工作內容相同，可以區分為三大

類：法律代表（legal presentation，包括

訴訟）、對政策執行（policy implemen-

tation）提出建議、創立新法律（規）及

將政策理念具體落實為法律條文 22。另

外，GLS非常重視對（正式）政府律師

及接受訓練或實習者之培育及發展，

GLS提供行政法、商法、勞工法、民

法、刑法、人權法、政府法律實務、立

法程序、管理技能等多元培訓課程及研

 17 http://www.gls.gov.uk/what-we-offer.html (visited August 11,2012), 2012年8月11日匯率換
算

 18 http://www.gls.gov.uk/about-us.html (visited July 9,2012)
 19 http://www.chambersstudent.co.uk/Law/WebExtras/62960 (retrived August 5,2012)
 20 http://www.gls.gov.uk/whats-on-offer.html (retrived July24, 2012)
 21 http://www.gls.gov.uk/about-us.html (visited July 9,2012)
 22 http://www.chambersstudent.co.uk/Barrister/FirmFeature/62960 (visited July 24,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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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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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會等資源 23。

許多選擇參加政府律師訓練或實習

者（選擇不擔任私人執業律師）表示，

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動機）為“公共服

務（public service）”，其他的動機還

包括：工作本身的多元變化性、高度

的責任、工作 /生活平衡、工作穩定及

彈性等 24。有些人在參加政府律師訓

練或實習計劃前，曾在公部門（public 

sector）工作或從事與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有關的工作 25。

申請參加訓練或實習者須 (1)2：1

大學學歷（非法律系畢業生亦可提出申

請，但須在正式參與訓練或實習之前完

成Graduate Diploma in Law, GDL），(2)

在正式接受訓練或實習之前，須能成

功地完成相關法律課程（Legal Practice 

Course, LPC或Bar Professional Training 

Course, BPTC）26。

申請參加訓練或實習的過程十分

地競爭，2011年共有2,800人提出申請

（訓練及實習合計）27。2010年共有 21

人獲選錄取參加訓練或實習（來自於16

個不同大學）；2011年共有20人獲選錄

取參加訓練或實習（來自於14個不同大

學）28。至2012年7月中旬止，倫敦地

區共計有1,947位政府律師（lawyers），

另外共計有41人（trainees）接受政府律

師訓練或實習 29。

錄取過程以職能（competency）為

基礎，GLS先訂出接受訓練或實習者

應具備的能力（skills）（附表三）30，申

請者須主動提出其具備相關職能的證

據。另外，申請者亦須具備分析能力、

溝通能力、人際關係能力、公共服務

（public service）動機 31。

不同年度，不同的政府機關所提供

的訓練或實習機會之數目會有所變動，

視申請者本身志願選擇、各機關的業務

需求、各機關能夠擔任指導者的人數而

定 32。申請者統一向GLS提出申請，而

非向各別的政府機關提出申請。非法律

 23 http://www.gls.gov.uk/about-us.html (visited July 24,2012),
  http://www.gls.gov.uk/what-we-offer.html (visited August 11,2012)
 24 http://www.chambersstudent.co.uk/Barrister/FirmFeature/62960 (visited July 24,2012)
 25 http://www.chambersstudent.co.uk/Law/FirmFeature/62960 (visited July 24,2012)　
 26 http://www.gls.gov.uk/are-you-eligible.html (visited July 24,2012)
 27 http://www.chambersstudent.co.uk/Law/WebExtras/62960
  http://www.chambersstudent.co.uk/Barrister/FirmFeature/62960 (visited August 5,2012)
 28 http://www.gls.gov.uk/graduate-selection.html (visited August 11,2012)
 29 http://www.chambersstudent.co.uk/Law/FirmFeature/62960 (visited on July 12,2012)
 30 http://www.gls.gov.uk/who-should-apply.html (visited July 24,2012)；申請者須具備的能力及
其相關測驗請見附表三http://www.gls.gov.uk/files/2012_Person_Specification.pdf (retrived 
August 8,2012)

 31 http://www.chambersstudent.co.uk/Barrister/FirmFeature/62960 (visited July 24,2012)
 32 http://www.chambersstudent.co.uk/Law/WebExtras/62960 (visited August 5,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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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畢業生亦可提出申請，申請是否能成

功的考量因素在於能力（competency）

及技能（skill），而非教育背景（法律系

畢業與否、名校畢業與否）或過去的工

作經驗。在整個甄選過程中，主試者

最多只能看到申請者的名字及其是否

為法律系學生，無法看到申請者是哪

一個學校的畢業生（是否為某學校的

畢業生或校友，不會構成影響錄取決

定的因素）33。2011年被錄取為接受政

府律師訓練或實習計劃者中，約 60%

的人來自於非法律背景（non-law back-

ground）34。

申請及甄選過程

申請時程請見附表四 35。甄選過程

的設計較著重於是否能有效地評估出

申請者是否具有「接受訓練或實習的能

力」（skills and competencies），而非其

所具有的法律知識或工作經驗。申請主

要有三個步驟：

1. 在網路上填寫申請表（附表五）36

並在網路上進行情境判斷測驗（sit-

uational judgement test）：評估應徵

者對在GLS工作時所可能面對的

情境的“直覺”判斷，此測驗會提

供 15個假設情境及一些對各個情

境的可能反應選項，受測者被要求

指出哪一種反應是最有效的反應，

哪一種反應是最無效的反應，此情

境判斷測驗不計時 37。情境測驗的

例題如附錄一 38。

2. 通過前項測驗者，在網路上進行

語言推理測驗（verbal reasoning 

test）：分析及解讀複雜資訊，此測

驗共有25分鐘 39，有網站提供測驗

練習題（例題如附錄二）40。

3. 通過前項測驗者，至測驗中心（as-

sessment center）進行半天的 (1)筆

試（written exercise，共 55分鐘）

及 (2)面試（interview，共 70鐘，

由 2位資深 GLS正式律師及 1位

獨立的主席進行面試）：面試共

分二部分，第一部分，應試者針

對 2個公共議題（與法律有關之議

題）進行 5分鐘的意見發表，並須

 33 http://www.chambersstudent.co.uk/Law/WebExtras/62960 (visited August 5,2012)
 34 http://www.gls.gov.uk/timetable.html (visited July 24,2012)
 35 http://www.gls.gov.uk/timetable.html (retrived July 24,2012)
 36 網路申請表 http://www.gls.gov.uk/who-should-apply.html (retrived July 24,2012)
 37 http://www.chambersstudent.co.uk/Law/WebExtras/62960，http://www.gls.gov.uk/who-

should-apply.html (visited July 10,2012)
 38 http://www.gls.gov.uk/files/SJT_Example.pdf (retrived August 11,2012)。其他（非特別針對
政府律師設計）情境測驗例題可參考http://www.shldirect.com/situational_judgement.html 
(visited December 2, 2012)

 39 http://www.gls.gov.uk/who-should-apply.html (visited July 24,2012)
 40 http://www.shldirect.com/verbal.html (visited December 2,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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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證（arguement）其為何支持或反

對某意見，接著再由主試者（們）

進行 10分鐘的提問。第二部分，

職能面試（competency-based inter-

view），共 70鐘 41。另外，申請者

在測驗中心（assessment center）階

段，可以提出其最想接受訓練或實

習的三個政府機關（分發時會儘量

配合其志願，但無法保證一定會依

其志願分發）42。

 41 http://www.chambersstudent.co.uk/Law/WebExtras/62960
  http://www.chambersstudent.co.uk/Law/FirmProfile/62960 ,http://www.gls.gov.uk/who-

should-apply.html (visited July 10,2012)
 42 http://www.gls.gov.uk/whats-on-offer.html (visited July 24,2012)
  http://www.chambersstudent.co.uk/Law/WebExtras/62960 (visited August 5,2012)

表5　（接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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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的訓練契約（ t r a i n i n g  c o n -

tract）－solicitor

受訓者被指定（assigned）參與4個

主要專門領域的訓練（four different ar-

eas of practice），每一個專門領域需時

6個月（共計 24個月）；另外，受訓者

在上述4個專門領域受訓時，至少須在

政府機關的訴訟小組（litigation team）

及政府機關的諮詢建議小組（advisory 

team）分別工作 6個月，若某一政府機

關未設立訴訟小組（litigation team），

受訓者須到其他有設立訴訟小組的機關

接受訓練，在這2年的訓練期間，受訓

者會學到如何進行法律研究（legal re-

search）、法律寫作與起草（writing and 

drafting）、詢問與建議（interviewing 

and advising）、協商（negotiation）、法

律或政策倡議（advocacy）、口語表達

與發表（oral presentation）等 43。另外，

許多接受訓練者為第二生涯或之前已有

其他不少的工作經驗 44。

受訓者在政府機關（法律小組）工

作（例如Ministry of Justice、Dept. of 

Transportation、Dept. for Food and Rural 

Affairs等），在 2年的訓練契約期內，

有的受訓者會在某一政府機關（從頭到

尾）完成訓練，有的受訓者會在不同的

政府機關分別受訓。2年訓練契約結束

時，繼續在政府機關工作者，會另外

繼續工作2年（被稱為 legal officer），視

其表現，才能晋升為正式的政府律師

（lawyer，Grade 7職等）45。

一年的實習（pupillage）－barrister

實習與上述之2年訓練契約（train-

ing contract）在設計上有所不同 46。12

個月的實習地點分成二個部分：一、

前 6個月在私人（非政府機關）律師事

務所（external Barristers’ Chambers）實

習 47；二、後 6個月在政府機關的法律

小組實習，實習者被指派（assigned）至

特定機關（部門）（home department）實

習，並由該機關（部門）的指導者（su-

pervisor）予以指導 48。另外，就實習的

專業領域而言，實習者在2個不同的專

門領域實習（每一個領域實習 6個月）

或者在 3個不同的專門領域實習（每一

個領域實習 4個月）49。實習者會同時

接觸及學習私人律師事務所及政府機

關的業務，其工作內容包括：出席法

 43 http://www.gls.gov.uk/about-us.html (visited July 9,2012)
 44 http://www.chambersstudent.co.uk/Law/FirmFeature/62960 (visited July 24,2012)
 45 http://www.chambersstudent.co.uk/Law/FirmFeature/62960 (visited July 24,2012)
 46 http://www.chambersstudent.co.uk/Barrister/FirmFeature/62960 (visited July 24,2012)
 47 http://www.chambersstudent.co.uk/Barrister/FirmFeature/62960 (visited July 24,2012)
  實習之律師事務所相關資料，請見文末附錄三
 48 http://www.chambersstudent.co.uk/Barrister/FirmFeature/62960 (visited July 11,2012)
 49 http://www.chambersstudent.co.uk/Barrister/FirmFeature/62960 (visited July 24,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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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一開始在指導者 supervisor的陪同

下）、從事研究（為其他的律師進行研

究）、起草意見等 50。實習者往往被視

為（被對待為）合格的資淺律師，真正

參與案件，而非只是處理文書檔案或出

席開會 51。實習律師（barrister）從事口

頭倡議（oral advocacy）的機會較少，

實習律師不太會在法院中獨自（獨立）

處理案件 52。

1年實習完畢後，另外有 2年的

工作為“legal officer”，視其表現優良

與否，接著才能成為正式的政府律師

（Grade 7）。在擔任 legal officer 的第一

年，實習者會在2個不同的專門領域實

習（每一個領域實習6個月），此設計乃

為提供與上述之2年訓練契約（training 

contract）類似之工作經驗 53。

GLS不承認之前在其他私人律師

事務所接受的訓練或實習 54。雖然 2年

的訓練及 1年的實習在設計上有些差

異，一旦經由此二種方式培訓完成而成

為正式政府律師者，GLS便不會對二

者有所區別（區分）對待，二者之工作

性質及內容相同 55。接受訓練或實習者

在倫敦工作 56。

訓練或實習的薪資高低與其工作的

機關（部門）有關，目前第 1年的薪資

為 £23,250元至£25,575元（折合臺幣

約 1百萬元至 1百 20萬元），第 2年薪

資為£24,850元至£27,350（折合臺幣

約1百10萬元至1百20萬元）57。其他

的福利尚有專業發展機會、退休金、合

理正常工時、假日（期）、彈性工作、

GLS會支付相關修課費用（例如 legal 

practice course、bar professional training 

course）58。

完成 2年訓練契約或 1年實習者，

均會成為 legal officer; legal officer 年薪

約£35,000元至£38,000元（折合臺幣

約 1百 60萬元至 1百 70萬元），Grade 

 50 http://www.gls.gov.uk/about-us.html (visited July 12,2012)
 51 http://www.chambersstudent.co.uk/Barrister/FirmFeature/62960 (visited July 24,2012)
 52 http://www.gls.gov.uk/about-us.html
  http://www.chambersstudent.co.uk/Barrister/FirmFeature/62960 (visited July 11,2012)
 53 http://www.chambersstudent.co.uk/Barrister/FirmFeature/62960 (visited July 12,2012)
 54 http://www.gls.gov.uk/timetable.html (visited July 24,2012)
 55 http://www.chambersstudent.co.uk/Barrister/FirmFeature/62960 (visited July 24,2012)
  http://www.chambersstudent.co.uk/Law/WebExtras/62960,
  https://www.gov.uk/whistleblowing/overview
  http://www.gls.gov.uk/our-people.html (visited August 11,2012)
 56 http://www.gls.gov.uk/timetable.html (visited July 24,2012)
 57 http://www.gls.gov.uk/about-us.html 
  http://www.chambersstudent.co.uk/Barrister/FirmFeature/62960 (visited July 24,2012) 2012
年8月11日匯率換算

 58 http://www.gls.gov.uk/about-us.html 
  http://www.chambersstudent.co.uk/Barrister/FirmFeature/62960 (visited July 24,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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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臺灣設立公職律師制度宜考量的相關議題－
參酌英國政府律師制度

公職律師是公務人員？或律師？

臺灣對公職律師“身分的界定（定

位）”將影響公職律師訓練制度的設

計。目前考試院（考選部）研礙之公職

律師制度，其母法為公務人員考試法，

而非律師法，若基於公務人員考試法，

公職律師的定位較偏向公務員，而非律

師 60。

若公職律師的身分被定位為公務人

員，依據公務人員相關法規，公務人員

各等級考試正額錄取者，按錄取類科，

接受訓練，訓練期滿成績及格者，發給

證書，分發任用（公務人員考試法第20

條）。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之訓練為

4個月至1年，分為：一、基礎訓練（以

充實初任公務人員應具備之基本觀念、

品德操守、服務態度及行政程序與技術

為重點）。由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

會所屬國家文官學院辦理或委託訓練機

關（構）學校辦理。二、實務訓練（以

增進有關工作所需知能及考核品德操

守、服務態度為重點）。由保訓會委託

各用人機關（構）學校辦理（公務人員

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辦法）。

若公職律師是公務人員，通過公職

律師筆試者，是否需要另外接受公務人

員訓練？因其未來的工作地點為政府機

關，政府的工作性質與內容與私人執業

律師或企業律師仍有所差異，即使其已

成功地完成律師（職業）訓練，其是否

仍需要另外再接受公務人員訓練？

若公職律師的身分被定位為律師，

律師職前訓練分二階段（共計6個月），

第一階段為基礎訓練【學習律師在受委

任（託）辦理本訓練之法務部司法官訓

練所或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接受 1個

月之基礎訓練】，第二階段為實務訓練

（學習律師在律師事務所或財團法人法

律扶助基金會接受 5個月之實務訓練）

（律師職前訓練規則第5條）。學習律師

應於申請參加律師職前訓練之前，自行

擇定指導律師。指導律師以執行職務五

 59 http://www.gls.gov.uk/what-we-offer.html (visited August 11,2012), 2012年8月11日匯率換
算

 60 筆者認為美國、英國之政府律師，其律師定位之比重較臺灣（目前研礙中）公職律師為高。

7 Lawyer年薪約£43,000元至£46,000

元（折合臺幣約 2百萬元至 2百 10萬

元）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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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上或具有律師法第三條第二項第一

款、第二款、第四款資格，而未曾受申

誡或停止執行職務之懲戒處分者為限

（律師職前訓練規則第9條）。每位指導

律師同一時期指導訓練之學習律師不得

逾三人（律師職前訓練規則第10條）。

若公職律師是律師（具有律師考試

及格證書）即可報考公職律師考試，通

過公職律師筆試後，直接至政府機關工

作，律師之職前訓練為“職業”訓練性

質，目前通過專技律師筆試及格者，即

可取得律師考試及格證書，律師考試及

格證書之取得不以“成功地”完成訓練

為要件。但實務上發現，接受職前訓

練者，因其已取得律師考試及格證書，

故受訓時學習態度不佳。或者，職前訓

練品質不高，基礎訓練（1個月）的課

程僅能蜻蜓點水般交待一下，成效有

限；實務訓練（5個月）由受訓之實習

律師自行尋覓，且分散全臺灣，欠缺監

督機制，難管控品質，甚有傳聞由指導

老師直接簽名，無真正的指導行為（蔡

清祥，2012，p.107）。

公職律師、檢察官及法官均為於

政府（公部門）工作的法律人員，因其

公務職位被授予公權力（公權力之行使

對人民的權益會有所影響），但檢察官

及法官的訓練時間及內容均遠多於前

者，且須訓練成績及格，始得取得及格

資格。公職律師訓練的量與質是否充

足？其若至政府機關工作並行使公權

力，能否達成設立政府律師的預期效

果？

公務人員訓練？律師訓練？政府（公

職）律師訓練？

英國政府律師須接受“政府”律師

的額外特別訓練，即使其於任職政府機

關之前，已具有（多年）私人律師執業

經驗。

臺灣欲報考公職律師考試者，是

否其僅通過律師考試筆試即可報考？

或尚須成功地完成律師職前訓練始得報

考？律師考試筆試及格但律師職前訓

練表現不佳者，能否報考公職律師？

若其通過律師筆試（但職前訓練表現不

佳），又若公職律師筆試錄取者，不須

另外接受任何訓練，即可任用於政府機

關，如此一來，任公職律師者可能從來

未曾成功地完成任何“訓練”？

公職律師筆試及格者，若其於報考

公職律師前已成功地完成律師職前（職

業）訓練，其是否仍需要另外接受公務

人員訓練，始得分發任用？或於正式任

用於政府機關之前，先在“政府機關”

中（成功地）完成訓練或實習？以利政

府機關及當事人分別自行評估，其是否

適合擔任政府律師（適合擔任私人執業

律師者，不見得適合擔任政府律師，反

之亦然）？若其仍需要另外接受公務人

員訓練，目前公務人員訓練的方式及內

容，是否有助於培育公職律師？若不需

要另外接受公務人員訓練，其之前所接

受的律師職業訓練，對於其於政府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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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工作，是否已經足夠或有所幫助？臺

灣是否需要針對公職律師設計特別的訓

練或實習制度？

是否採納（計）其他（非公職律師）的訓

練經驗？

英國政府律師訓練或實習計劃不接

受應徵者（已具有律師證照、已有私人

律師工作經驗）之前的任何訓練或實習

經驗，亦即，初任政府律師者，一律必

須接受英國政府律師自行設計的訓練或

實習課程 /內容，即使初任政府律師者

之前已有私人律師工作或其他訓練實習

經驗，仍然必須接受全新完整的政府律

師訓練或實習課程 /內容。

若臺灣採行公職律師制度，臺灣是

否需要針對公職律師設計獨特的訓練或

實習計劃？若於任職公職律師前，曾

接受其他的律師（職前或在職）訓練，

之前的（非公職）律師訓練是否予以採

納（計）？或可以其替代公職律師訓練

（當事人不需要再另外接受公職律師訓

練）？

在何處訓練？

英國政府律師的訓練或實習在倫敦

（首都）進行，「英國政府律師訓練實習

計劃」安排接受訓練或實習者在各個政

府機關的法律小組接受訓練或實習以及

至私人執業律師事務所實習，政府律師

在訓練實習期間與其他政府機關首長及

主管互動，並實際參與業務，各個政府

機關會對其法律小組的工作性質及內容

公開提出說明介紹，俾利應徵者事先了

解某政府機關或其法律小組的工作性質

及內容。

目前臺灣針對一般公務人員及律

師之訓練均包括第一階段的基礎訓練

及第二階段的實務訓練，此二者訓練制

度設計之背後深層用意相近，唯訓練的

內容及地點有所不同。若臺灣設立公職

律師，若公職律師仍須接受訓練，就基

礎訓練而言，公職律師宜至何處接受基

礎訓練（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所

屬國家文官學院、委託訓練機關學校、

法務部司法官訓練所、律師公會全國

聯合會等）？基礎訓練所應著重的內容

為何（著重公務人員的角色身分或律師

的角色身分）？又就實務訓練而言，公

職律師宜至何處接受實務訓練（政府機

關、律師事務所、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

金會等）？若須到政府機關接受訓練，

其應至何種政府機關（特定單一機關或

數個不同機關？工作性質 /內容相近的

機關或相異的機關？）的何種單位（法

規會、法制單位、一般行政單位等）受

訓？接受公職律師訓練者，其所受訓練

之工作性質 /內容與一般行政人員、高

考法制及格人員、律師有何差別？

臺灣公職律師若採公務人員考試分

發方式，公職律師是否會分發到地方

行政機關（包括偏遠地區）訓練或實習

（遍地開花精神）？（英國政府律師全部

在首都倫敦接受訓練或實習）；在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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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的訓練或實習與在中央機關的訓練

或實習有何不同？臺灣政府機關是否須

公開說明介紹任職於不同機關（中央、

地方、經濟、外交、警察、財稅、交通

等）的公職律師，其具體工作性質內容

為何（及與其他機關有何差異）？接受

公職律師訓練者可否根據前述之工作說

明，依據其個人興趣及專長，選擇接受

訓練以及以後正式任職的政府機關？

公職律師須具備哪些能力？

英國政府針對政府律師有明確的職

能分析，界定公職律師須具備哪些必備

能力（核心職能），各政府機關可依其

專門特殊需要，另外（額外地）提出職

能要求（例如特定語文能力等）。臺灣

目前尚未對不同的公職職位訂出核心職

能，故目前對公職律師之核心職能尚無

定義。

英國政府先訂出職能要件，後再依

據職能要件設計考試（測驗）方式及內

容，應徵者須“自己主動提出”具備某

些職能的證明。臺灣目前之公務人員

或律師考試，其考試之方式與內容與英

國非常地不同；英國政府律師之甄選，

首先挑選出在學成績優秀者，接著再依

據職能標準設計考試測驗方式，測驗著

重於分析推理能力、溝通、團隊工作能

力等，而非針對專門學科進行知識性考

試，應徵者須主動證明其具備某政府機

關所要求的特定職能。

筆者認為英國政府律師採菁英制，

先挑選在學成績優秀者，意謂在與其他

同儕相較下，其已具備相對突出的學科

專門知識，故不再針對其是否具備專門

知識進行純粹知識性的考試。接下來的

測驗著重測試應徵者“應用”知識的能

力（分析推理、溝通、團隊工作、能與

他人互動合作共事等能力），較不重視

法律專業知識的背誦記憶，應徵者須

“主動”證明其具有特定的能力。目前

臺灣的應考資格採學歷制，報考者須提

供學歷證明（在校成績高低與應考資格

之取得無關），為了能在具有同等學力

的眾多人中挑選出相對優秀者，臺灣公

務人員或律師考試之設計著重學科知識

（法條）之記憶及背誦，政府考選機關

“主動努力地”研發改進考題以測驗出

考生是否具備特定知識，應考者“被動

地”記憶背誦（或參加補習）相關學科

知識（法條），俾通過考試。學科知識

（法條）之記憶背誦能力與是否能“靈活

運用”知識（法條）的能力，二者不盡

相同。

訓練或試用作為取得公職律師（考試或

任用資格）的要件？

英國應徵政府律師工作者，須先成

功地完成訓練或實習，接著須擔任2年

的 legal officer（筆者認為此一階段類似

試用期），視其表現，最後才能成為正

式的政府律師（永久職），亦即，訓練 /

實習及試用為取得正式政府律師資格的

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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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目前公務人員考試筆試及格

者，須成功地完成訓練及試用，才能取

得正式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臺灣現制律

師高等考試並未將訓練納入考試階段。

中華民國人民經律師考試及格並經訓練

合格者，得充律師（律師法第3條）；律

師應完成職前訓練，方得向各法院聲請

登錄（律師法第7條）。臺灣目前的律師

訓練屬於職前訓練，唯受委託辦理訓練

單位講師及部分受訓人員迭有反應，由

於受訓人員已取得律師考試及格證書，

故學習態度認真度不足，職前訓練難以

落實淘汰機制，未能達成預期之辦理成

效。故近年來，許多人提議將成功地完

成訓練列為取得律師考試及格證書的要

件。

若臺灣公職律師之應考資格要求須

具備律師考試及格證書始得報考，報考

者除了通過律師筆試外，是否尚須成功

地完成律師職前訓練始得報考公職律

師考試？通過公職律師筆試者，是否立

即同時取得公務人員“考試”及格資格

（是否包括訓練）或公務人員“任用”資

格（是否包括試用）？或須另外成功地

完成針對一般公務人員的訓練或針對公

職律師設計的訓練，始得取得公務人員

資格（考試或任用資格）？公職律師之

取得正式公務人員任用資格，是否須以

成功地完成訓練、實習、試用為要件？

通才或專才？

目前英國政府律師的定位為“通

才”，基於通才的定位，英國訓練或實

習計劃同時針對“地點（location）”、

“功能（function）”、“專門領域”進行交

叉設計。接受訓練或實習者會被安排到

各個不同的政府機關、私人律師事務

所、政府機關中的訴訟小組及諮詢建議

小組、不同的專門領域接受訓練或實

習。另外，英國政府律師之訓練實習著

重於培養其可移轉性（transferable）技

能（政府各機關間，不同專業領域間，

政府機關及私人律師事務所間）。

臺灣對公職律師之通才或專才定

位，將影響對1.公職律師任用職系（職

組）的設計、2.初任公職律師之訓練、

3.公職律師日後的在職進修及訓練。臺

灣的公職律師是否只能在特定職系（職

組）中（分發）任職或調任？初任公職

律師者要到何處受訓（政府機關或私

人律師事務所）？要到哪些政府機關受

訓（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單一機關

或數個不同機關）？要接受哪些專門領

域（環保、經濟、科技、稅務等）的訓

練？要接受哪些功能的訓練（訴訟、政

策制定、法律草擬等）？臺灣的公職律

師是否需要培養可移轉性技能，還是一

任職後，會在某個政府機關一直工作到

退休？

訓練費用由誰負擔？受訓期間是否能領

薪水？

在自由市場經濟下，英美法律師之

執業能力之獲得（包括訓練），須由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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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當事人自己付費。但很特別地，英國

政府針對政府律師特別設計並提供訓練

或實習，接受訓練或實習之政府律師不

須自行負擔訓練費用，並領有英國政府

給付的薪水。歐陸法系認為律師是在野

法曹的一部分，攸關國家司法制度，具

有公益色彩，故職前訓練由國家編列預

算支應。

臺灣的律師法規定律師須完成職前

訓練才能登錄，登錄後才可以執業；

臺灣目前律師職前訓練分為基礎訓練

（包括必修及選修課程 /時數）及實務訓

練，基礎訓練由法務部委託律師公會全

國聯合會辦理（以落實律師自律自治精

神），基於這樣的委託關係，法務部依

照人數（每一人）編列預算，亦即，基

礎訓練由政府（法務部）付費。實務訓

練在律師事務所進行，學習律師不用負

擔訓練費用，並領有由律師事務所支付

的薪水。

法官及檢察官須訓練期滿成績及

格，才能取得及格資格；訓練不需當

事人自己付費，並領有由政府支付的薪

水。公務人員筆試及格，接受訓練及試

用，不須自行負擔訓練費用，並領有政

府支付的薪水。目前專技人員之消防設

備人員、中醫師、引水人須接受訓練，

除引水人外，訓練所需經費由受訓人員

自行負擔。會計師之職前訓練採使用

者付費（但會計師不須職前訓練就可執

業）。

有關律師的訓練，近年來，有論者

建議，基於使用者付費精神，律師職前

訓練改由律師筆試考試及格者自行負擔

費用（例如，基礎訓練之必修課程由政

府負擔，選修課程由選課者自行付負

擔）。或者，因為律師為在野法曹，其

優劣與司法改革有密切關係，應由政府

負起律師職前訓練責任，而非僅是出錢

交由民間律師公會自行辦理（蔡清祥，

2012，p.108）。

臺灣公職律師之定位若為公務人員

且具有公益性（public interest）（如圖1

比較），則公職律師之訓練、實習費用

圖1

來源：作者自己設計

是否為公務人員

是 否

是否具
是

公益性
否  

政府付費

當事人自己付費

誰付費？（非公務人員，

但具公益性）

誰付費？（是公務人員，

但不具公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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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由政府負擔？受訓或實習期間，

政府是否會支付薪水？反之，若臺灣公

職律師之定位為非公務人員且不具公益

性，公職律師之訓練是否由當事人自行

付費？受訓或實習期間不支領政府的薪

水？若介於公務人員 vs.公益性的灰色

地帶，公職律師之訓練、實習費用及薪

水由誰負擔？

限制轉調

英國政府律師在某機關任職後，為

能完整持續地推動政策法案，原則上

在任職機關須工作 3年至 4年，方可調

動。臺灣目前有針對地方特考考試及格

者限制其在到職後的特定年限內，不得

轉調，針對公職律師，是否需要參考英

國的設計，進行轉調的限制？

不斷進修訓練

英國重視對政府律師不斷地訓練進

修，並設計到國外進修的相關計劃，臺

灣是否需要有類似的設計？

多元人才來源

申請英國政府律師訓練或實習計劃

者，須在學成績優秀；申請過程重視多

元人才來源，申請者來自不同學校（不

限於名校）及不同科系（不限於法律系

背景）。

臺灣若採行公職律師制度，公職

律師是否僅限於法律系畢業生才能報

考？或曾修習相關法律學分（非法律系

畢業生）亦可報考公職律師？

申請公職律師訓練或實習的動機

英國申請政府律師訓練或實習計劃

者，其申請動機之一為公共服務或公共

利益。臺灣政府為吸引或爭取優秀律師

至政府機關工作，是否可以透過公共服

務或公共利益的訴求？鼓勵有志青年進

入政府機關工作，服務國家及社會。

訓練指導者、訓練實習時間長短、志願

選擇

英國政府機關設有指導者，指導接

受政府律師訓練或實習者。2年訓練乃

針對較資淺的初級律師，1年實習乃針

對有較多工作經驗（較為資深）的律師

而設計。接受訓練或實習者可以依其志

願（3個）選擇進入不同的政府機關工

作。

臺灣若採行公職律師制度，公職律

師若須至政府機關訓練或實習，其應接

受何人（們）的指導（法規會主管、行

政主管等）？目前任職於臺灣政府機關

之法規會或一般行政部門者（包括主管

或首長），未必有律師資格或具備法律

背景，其如何指導接受公職律師訓練或

實習者？臺灣政府機關是否需要設有特

定指導者，俾指導公職律師？再者，對

於正式擔任公職律師前，已具有較多工

作經驗的律師，其需要接受訓練或實習

的時間，是否需要予以縮短？公職律師

或接受公職律師訓練或實習者，能否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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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興趣或法律專長，選擇特定（專門）

的政府機關工作？

政府貪瀆的制約

英國政府律師可參與政府貪瀆的

起訴，英國政府及美國政府均設計有 

whistle blowing制度 61（保障揭發有害公

共利益情事者的制度）。臺灣目前尚無

類似的健全制度 62，公職律師制度可否

與whistle blowing 制度結合或呼應（需

要進一步的研究與設計）？檢肅或預防

貪瀆（例如，公務人員本身的貪瀆、官

商勾結等）。

自由主義、小政府、國家社會的進步

人民經由個別自由意志，進行市場

交換，經濟自由有助於政治自由，反之

亦然。專制集權政體較易衰敗，自由

市場及政府較少進行干預管制政策（小

政府）的社會，較易繁榮進步。公職律

師可擔任國家（政府）政策及法律產出

之守門員，在政府政策及法律正式立

法（合法化）之前，於政府內部先自行

檢驗是否過度干預或影響人民自由決

定的權利，以避免國家機器（官僚）壓

迫人民，符合自由主義精神（Friedman, 

1993；Friedman & Friedman, 1990；

Hayek, 2007）。

公職律師的代表性（代表性官僚的精

神）

英國政府律師中，有不小的比例為

女性，且有不限於名校法律系畢業生等

設計。臺灣的公職律師是否需要有類似

的設計？例如，在原住民委員會、客

家委員會、大陸委員會、兩性平等委員

會工作的公職律師，是否需要具備原住

民、客家、外省人背景或女性？

在學實習的重要性

英國政府律師有訓練、實習、試用

的設計，俾協助當事人及政府雙方互相

了解某人是否適合以政府律師作為生涯

職業，以期person-occupation fit（個人

與職業生涯的適切），如此不但對個人

的生涯抉擇有所助益，亦可節省國家及

社會資源（以避免投資大量資源培育某

人，其後來又轉業）。臺灣可安排大學

或研究所在學學生，至政府機關、律師

事務所、企業、法院、檢察署等實習，

幫助學生了解真實的工作環境及工作內

容，作出正確的工作生涯選擇，好好利

用人生，貢獻一己之所長。

 61 英國https://www.gov.uk/whistleblowing/overview (visited December 2, 2012)
  美國http://www.whistleblowers.gov/ (visited December 2, 2012)
 62 目前臺灣社會較多採向媒體“爆料”途徑運作，雖說“大眾媒體”在美國被稱為“第四權”，

但臺灣媒體的制度、運作及自制等，不若美國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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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檢察官、律師三合一考試與公職

律師

美國的各州司法考試只有一個，即

一般的律師考試；檢察官、政府律師、

法官（經由政治任命或民選）均由律師

中產生（李念祖，2012，p.133）。日

本、韓國之法官、檢察官、律師從頭到

尾合訓（蔡清祥，2012，p.109）。考試

院 89年版「高等考試法官檢察官律師

考試條例草案」，採「合考、第一階段

合訓、第二階段分訓」架構（蔡清祥，

2012，p.108）。

若臺灣未來採用三合一考試，公職

律師筆試及格者是否需要與（公職）法

官及檢察官共同接受訓練？若由律師中

拔擢人才成為法官或檢察官，公職律師

是否有可能被拔擢擔任法官（行政法等

相關領域）或檢察官？若公職律師未來

有可能擔任（行政）法官或檢察官，從

國民主權保護的角度來看，受過完整訓

練的律師為將來擔任法官或檢察官的前

期工作，故律師訓練變得非常重要，已

不只是單純地訓練律師（職業訓練），

而是訓練整個法曹，在這種可能情況

下，公職律師是否需要納入三合一考試

之訓練？

法官、檢察官及公職律師均為公務

人員，具任用資格。基於考試經濟及訓

練經濟、整體司法改革及法治國考量，

就考試而言，未來是否有可能律師、

法官、檢察官、公職律師先合考，取得

律師筆試及格資格（資格考）；然後，

律師筆試及格者可分別參加法官、檢察

官、公職律師筆試（任用考）。另外，

第一階段之基礎訓練採律師、法官、檢

察官、公職律師合訓；第二階段之實務

訓練採律師、法官、檢察官、公職律師

分訓，公職律師需要額外地到政府機關

接受實務訓練。前述人員均須通過筆試

及訓練期滿成績及格者，始能取得律師

考試及格證書或正式公務人員（法官、

檢察官、公職律師）任用資格（本段參

考蔡清祥，2012，pp.97-120意見，並

由筆者自行彙整分析）。

自立自強、突破困境

世界局勢瞬息萬變，臺灣政府所面

臨的問題亦不斷地更新變化，在政府自

己未設立公職律師前，若遇到困難的問

題，政府可能會求助於國、內外私人律

師（事務所）。在政府自己已設立公職

律師後，若遇到困難的問題，仍需求助

於國內、外私人律師（事務所），則喪

失了設立公職律師的美意。

一個人如何看待或定義自己（self 

concept，自我概念），影響其如何面

對人生及處理事情（包括工作專業態

度）。公職律師宜自我期許為菁英分

子，以身為公職律師為榮，徹底改變其

思維模式（mindset），其角色及功能不

在於解決能夠解決的問題，將無法解決

的問題再委由國內、外私人律師（事務

所）解決；相反地，政府直接面對國內

及國際的第一手問題，公職律師經由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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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面對及解決第一手實際問題的過程，

不斷地接受訓練及學習成長，主動地

解決問題。這種訓練機會十分難得，

國內、外私人律師（事務所）或企業因

受限於其能夠與願意受理或處理的案

件，學校教育或在職進修因受限於資源

（包括師資），不見得能提供如政府（業

務、政策）一樣多元豐富的訓練機會，

例如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大陸法制）、

行政院衛生署（基因工程或醫學等法

律）、經濟部（智慧財產權等法律）、國

防部（軍法、人權法等）、外交部（國際

公約）等等。公職律師應抱持著能獨當

一面的態度，為法治國家的磐石，成為

私人律師（事務所）或企業無法解決困

難時的被求助者，而非向私人律師（事

務所）或企業求助的求助者。最後，面

對國內、外的非常困境，公職律師應自

立自強，在血淋淋的實際戰場中，即使

在沒有任何其他人（私人律師事務所、

企業、學術界）能夠幫忙的情況下，自

己殺出一條活路，捍衛正義。

伍　結論

臺灣政府（公職）律師的催生，歷

時許久，目前研擬的「遍地開花」（各

級政府先提出需求 /職缺，考試及格者

分發任職）亦有其殷切的用心。有責任

感的父母生出小孩後，會用心地教養其

長大茁壯，獨立自主，俾期能應付及處

理人生中大大小小的事情；又即便日後

遇到超出當時能力所能解決的問題，仍

能不斷地學習（包括從錯誤中學習）及

成長進步，不輕易放棄。公職律師倘若

好不容易順利出生，需要設計完善的訓

練制度，培育其能成為獨當一面的法治

國磐石，俾避免變成「遍地孤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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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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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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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訓練 /實習之私人執業律師事務所（barristers’ chambers）

Thirty Nine Essex Street 

39 Essex Street, London WC2R 3AT

http://www.39essex.com/about_us/

Blackstone Chambers 

Blackstone House

Temple

London EC4Y 9BW

http://www.blackstonechambers.com/index.html

11KBW

11 King’s Bench Walk

Temple

London EC4Y 7EQ

http://www.11kbw.com/


